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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
 

项目名称：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核查服务 

 

甲方： 常州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     签订地点：常州市 

乙方： 常州环保科技开发推广中心   签订时间：2020 年 10 月 21日 

根据常州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0 年 10月 9 日进行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

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核查服务项目（常采竞磋[2020]0124 号）采购，

甲、乙双方就乙方中标的项目，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，就相关事

宜达成如下合同。 

一、总则              

乙方按甲方要求，为甲方提供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

整治核查服务（具体内容见第三条）。本合同总价金额为人民币大写：柒拾

捌万陆仟圆整，小写：786000元。 

二、合同文件 

下列文件是构成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
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、常采竞磋[2020]0124号招标文件。 

2、乙方提交的投标文件。 

3、乙方投标的其他资料及承诺。 

三、服务内容 

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省级及以上工

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苏环办[2020]154号文、常州市

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切实做好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》常污防攻坚指办〔2020]17 号文等要求，须对省级及

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专项整治。内容主要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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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核查园区规范管理情况； 

（2） 核查园区污水管网建设、维护情况； 

（3） 核查园区企业污水排放及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污水收集情况； 

（4） 核查园区污水管网排查维护落实情况； 

（5） 核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稳定达标运行情况； 

（6） 核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评估及问题整改落实情况； 

（7） 核查园区自查问题整改情况。 

四、双方责任和义务 

甲方： 

1、指导乙方开展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核查服务

组织工作。 

2、督查跟踪乙方服务项目执行情况。 

乙方： 

1、按甲方要求，及时开展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

核查服务工作。 

2、按时提交《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专项整治核查报

告》。 

3、其他应由乙方完成的服务工作等。 

五、服务时间 

服务期限 3 个月。 

六、付款方式 

1、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支付合同总价 50%的款额； 

2、核查结束出具核查报告后，支付合同总价 50%的尾款。 

七、服务承诺 

1、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，甲乙双方要安排专人负责项目管理工作，

注重服务质量，加强协调沟通。 

2、乙方接到甲方任务后，要及时开展核查工作，根据甲方要求提供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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辆、人员和必要技术支持。 

3、针对核查工作中，出现突发情况和问题时，双方要立即协调、及时

解决，并总结完善。 

八、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应及时按甲方服务要求，提供相应保障。如乙方因故逾期不能

按时核查，应取得甲方同意调整或延期，乙方如无故或擅自作主，不能按

时核查，甲方有权在合同款额中，对相应的每个核查园区点位扣除合同总

金额 2%的违约金。 

2、甲方应当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费用。如甲方未按合同按期付款, 应取

得乙方书面同意延长付款期，在乙方同意延长付款期内仍不能按期付款，

甲方应按延期时间每天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‰的违约金。 

3、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。因不可

抗力造成不能履行合同的处理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 

4、甲乙双方如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其它情形的，依照相关法律承担责

任。 

九、合同生效 

本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贰

份。其他未尽事宜，参照相关法律，双方协商解决。 

 

甲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常州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

单位地址：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

 

 

乙方：单位名称（章）：常州环保科技开发推广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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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地址： 新北区建东路 1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

开户银行：江苏银行常州龙城大道支行 

账号：83100188000003995        

 

招标代理机构（见证方）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

 

签订时间：2020 年 10 月 21日 
 


